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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转专业审批表（    年）

日

学 号 姓 名 性 别 年级

现专业名称 现班级名称 联系电话

申请转入专业编号 申请转入专业

是否符合

转专业条件

（满足打“√”）

1.入学第一学期在原专业就读 

2.以前未申请和获批转专业 

3.学籍正常（非休学或办理中）

4.已缴清费用并已注册 

5.入校以来没有违纪违法或受过处分 

6.不属于美术类与非美术类专业互转 

7.不属于不同学制之间互转 

8.原专业招生时没有限制转出、或拟转入

专业没有限制转入 

是否符合优先条件
1. 获得与转入专业相关学科的竞赛奖励、或发明创造、或创业科研成果，

2. 退役军人  （注：以上情形请另附材料）

转专业原因：

签字： 年 月 日

家长意见（可以由班主任打电话征询学生家长意见后代签）：

签字： 年 月 日

家长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班主任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转出专业学院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部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用签字笔或纯黑墨水填写，一式一份，随附佐证材料，审核流程结束后由教务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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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专业学生知情书

说明：此表一式一份，作为《转专业审批表》附件一同在教务部留存。

姓名 学号 现班级

现专业 现校区

拟转专业 拟转校区

拟转入专业后补休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性质（必修、限选）

1

2

3

4

5

我已知晓以下内容：

1. 我已认真阅读《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2024 年修订）》。

2. 我已清楚转入专业所在校区，并可以适应新专业新环境的学习。

3. 转专业后毕业资格审核将按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

4. 转专业后须在最长修业年限内完成补修和正常修读的课程。

5. 转专业后应按转入新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补修齐应修读而未修读的课程（本

人已整理的课程如上，如有缺漏应按人才培养方案为准）。

6. 转专业后，我可在每学期初通过教务系统申请补修所缺课程。如果课程冲突，

我可在所在学院教务员老师指导下利用课余时间完成补修并申请参加考试。

7. 转专业前已修课程按第十七条处理。

8. 退役新生经审批后可免试优先转专业，但应与同届新生提交申请。

9. 转专业考试包括统一文化测试（笔试）和专业测试（面试），在转专业名额内

择优审批。转专业考试迟到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考试。

10. 转专业考试成绩公示期内可提出成绩异议以及放弃转专业。

（手抄：本人已清楚知道以上内容，并慎重提出转专业申请）：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https://www.gdpt.edu.cn/a_9/1584

